
附件 3

六盘水市校外培训机构基本情况汇总表
填表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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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A3机构类别填写营利性或非营利性；B拥有“办学许可证”的填写相关编号，无相关证照的填写“无”；C“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根据“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有关证书填写，无相



关证书的填写“无”；D具体到门牌号或道路；E填写“小学”“初中”“高中”“幼小衔接”，涉及多个学段的均应填

写；F学科类培训（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课程有关的培训）填写“1”，语言能力类培

训填写“2”、艺术类培训填写“3”、体育类培训填写“4”、科技类培训填写“5”、其他类培训填写“6”，涉及

多类型培训的需全部填写；G培训时间周一至周五填写“1”,周末填写“2”，假期填写“3”；H培训场所性质

填写普通民宅、商住楼、办公楼、其他；J填写的是培训机构开设的用于学杂费等经费结算的银行账户； R填

写是否使用或参照使用教育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U检查结论填写合格、限期整改、停止办学、其他处置意见（需具体说明）。

2.本表由市（特区、区）教育局统一汇总，于 2021 年 8月 27 日前报市教育局。


